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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念镇保障性住房申请书》，承诺声明需签字按手印（申请书详见附件，自行下载打印填写）；
2.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和其它户籍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新生儿未上户口的，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审原件提交复印件；
3.峨山县化念镇辖区内无房产证明
（1）该证明到峨山县政务大厅一楼19号窗口开具，开具证明需要携带以下资料：单身人士携带身份证原件；已婚人士携带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簿以及结婚证原件；有孩家庭携带夫妻双方以及孩子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原件；
（2）可登录“云南省不动产登记”公众号，点击“互联网+不动产”模块自行注册查询下载证明（需彩印提交）。
4、工作证明
务工人员提供：具有人社部门或者工作单位公章的新签或续签的劳动合同备案花名册和申请地社保部门出具的从申请之日起往前计算 6个月以上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缴纳凭证；非本地注册的单位、公司派驻人员提供：总公司派遣证明、玉溪分公司提供工作证明和从申请之日起往前计算6个月以上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缴纳凭证。共同申请人有工作单位的一并提供相关工作证明。
创业的人员提供：营业场所的实地照片和营业执照、完税证明；
5、婚姻状况证明（结婚的提供结婚证或者民政部门出具的结婚证明；离婚的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或者法院判决书、调解书；离婚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且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的，需提供子女抚养关系相应证明材料；丧偶的提供原结婚证及死亡证明）；
6、其他相关材料。
（注：以上规定材料属证明的提交原件，属证件、证书或合同的提交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
